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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字〔2018〕108 号 

 

河北北方学院 

关于印发《河北北方学院实习经费使用管理
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 

《河北北方学院实习经费使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学

校 2018 年 7 月 5 日校长办公会研究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认真

贯彻执行。 

 

 

河北北方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7 月 13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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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北方学院实习经费使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为进一步规范实习经费的管理，提高资金使用绩效，保障

教学实习水平和质量，根据相关财务规章制度的规定，参照相

关开支标准及物价水平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订本办法。 

第一条 实习经费是指在学生实习（含毕业实习、生产实

习、临床实习、教学见习、教学参观、艺术考察、社会调查等）、

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教学环节所发生的相关费用支出。 

第二条 实习经费实行“统一计划、统筹分配、专款专用、

厉行节约、杜绝浪费”的原则，以保证实践教学经费发挥最大

效益。 

第三条 实习经费由学院、部、系（以下统称学院）负责

管理，在预算额度内按比例分类使用，学院负责开支审批。 

第四条 实习经费预算管理 

（一）学校根据人才培养方案、培养目标、培养规格及社

会物价水平等因素确定各专业各类实习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费

用生均最低标准。 

（二）学校教务处根据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、实习计划和

学生人数，按照生均实习经费标准编制年度实习经费预算计划

报财务处，财务处将实习经费预算纳入学校年度总支出预算，

按规定程序进行审议审定后，按预算指标下达各学院，由各学

院包干使用，不得超支。 

（三）各学院应加强实习经费使用管理，严格执行预算，

不得突破预算数额，当年结余经费不予结转下年继续使用或挪

作他用。 

第五条 实习经费开支范围及标准 

（一）支付实习单位的实习费用，按协议规定拨付实习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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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。 

（二）教师实习差旅费，教师联系实习、带队指导学生实

习的差旅费按《河北北方学院差旅费管理办法》规定执行。 

（三）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费，包括学生开展此项活动所需

的原材料费、元器件费、测试费、毕业论文复印、打印、装订

费等。 

（四）聘请校外人员指导学生实习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指

导、参加论文答辩的劳务费。 

（五）学生实习交通费、住宿费、艺术考察费等。 

（六）其他相关费用。 

第六条 实习经费的报销管理 

（一）集中实习费报销须提供正式发票、实习费划拨单，

按《河北北方学院经费审批管理办法》审批后划转给实习单位

或报销。 

（二）发放校外人员实习指导劳务费，由经办人填制发放

表，按规定签字审批后转入领取人的银行卡内。实习经费不得

列支校内教师的指导费、评审费和答辩费。 

（三）集体包车赴外地实习的凭正规交通运输业发票、租

车协议、实习计划报销交通费。 

（四）在张家口市区内带队指导实习的学校教师，可凭公

交车票费、有关证明材料报销交通费。 

（五）学生实习费用（包括交通费、住宿费等费用）采用

包干形式发放的，由带队教师填制发放表，附实习计划及有关

证明材料，按规定程序审核审批后，由学校财务处直接打入学

生银行卡内。 

（六）实习费用的结算，均应采用转账或公务卡结算方式。 

（七）实行公务卡后，不再办理借款。特殊情况须经学院



4 
 

经费审批负责人审批后，报财务处审批。 

（八）分散实习费用报销管理 

1. 采取分散形式进行实习的专业，实习结束完成实习总

结，考核合格的，按不高于该专业生均实习经费标准的 80%

包干发放学生银行卡内或凭正规发票在标准范围内报销。 

2. 学院采取集中实习方式安排实习，学生要求进行分散

实习的，按照《河北北方学院关于自主实习问题的暂行规定》，

经学院批准同意方可进行分散实习，但其实习经费由学生自行

承担。 

第七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执行，其他相关文件与本办

法有冲突者皆以本办法为准。如学校财务管理制度有修订，以

修订后的制度为准。 

第八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、财务处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河北北方学院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2018年 7 月 13 日印发 


